
附件2 

臺北市中等學校原住民族語遠距教學課程修課調查表(高中職) 
 

1. 資本資料： 

學校  

班級       年級      班 

學生姓名  

學生族別  

學生選習本土語言類別程

度 

(可重複勾選) 

□能聽  □能說  □能讀  □能寫  □完全不會 

已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

書 

(可重複勾選) 

□初級  □中級  □高級  □優級 

家長使用的母語 父親   (           )    母親   (           ) 

學生簽章 年    月    日填寫 

家長簽章 年    月    日填寫 

 

2. 110學年度第2學期開設族語別課表 

課表 

起 訖 

時 間 

星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節

次 
分鐘 

13:00 

13:50 
5 50      

14:00 

14:50 
6 50     阿美族語(中) 

15:10 

16:00 
7 50      

16:10 

17:00 
8 50     

阿美族語(中) 泰雅族語(中) 

排灣族(中) 布農族(中) 

註：(1)上表為110下學期課程時間，請針對課表內所列族語別進行選課。(填列方式如下表紅

色字例) 

    (2)如有中未出現之族語，仍依照學生實際族群方言別及時間需求填寫。 

 

 

 

 



3. 學校選課表(請依學校可行的社團活動時間填寫，填入學生姓名、族別、方言別與選課時

段) 

學校名稱  

起 訖 

時 間 

星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節次 分鐘 

選課時間表 

13:00 

13:50 
5 50 

     

14:00 

14:50 
6 50 

    (例：黃○○-

阿美族-秀姑巒

-1年級) 

15:10 

16:00 
7 50 

     

16:10 

17:00 
8 50 

  (例：黃○○-

布農族-卓群-

2年級) 

 (例：黃○○-

阿美族-秀姑巒

-1年級) 

其他  

註： 

(1) 課表內請務必以下填列方式標示「姓名-族別-方言別-年級 」(例：黃○○-阿

美族-秀姑巒- O年級)。 

(2) 110學年度中等學校開課之族語別為「阿美族語(中)及泰雅族語(中)」。 

(3) 如註(2)中未出現之族語，仍依照學生實際族群方言別及需求填寫。 

(4) 欄列不足可自行增加。 

(5) 時間如不同於上列預定族別之課程亦可填寫，以便中心統計增開課程參考，實

際增開課程依中心核定為準。 

(6) 學校填妥確認無誤，請核章後正本送誠正國中彙整審核。 

(7) 依據原住民學生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要點第二條第四項及第三條第四項提

及： 

認證等級 證      書     效     力 

初   級 
可供原住民學生升學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五年制之升學優待證

明。 

中   級 
可供原住民學生升學技術校院四年制、二年制、專科學校二年制或大

學之升學優待證明。 

 

承辦人：                       處室主管：                       校長： 

 


